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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法增訂第十三條之一條文；刪除第三十三條條文；並修
正第二條、第九條、第十三條、第十五條至第十八條、第二
十條、第二十條之二、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七條之二、第二
十八條至第三十條、第三十六條及第三十七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99 年 1 月 13 日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09900000931 號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貿易，指貨品之輸出入行為及有關事項。 

前項貨品，包括附屬其上之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及其他已立法保護之智慧財產

權。 

第 九 條  公司、商號經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登記為出進口廠商者，得經營輸出入業務。 

公司、商號申請登記為出進口廠商前，應先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申請預查公司、商

號之英文名稱；預查之英文名稱經核准者，保留期間為六個月。 

出進口廠商經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撤銷或廢止出進口廠商登記者，自撤銷或廢止日起

，二年內不得重新申請登記。 

出進口廠商歇業、解散或經有關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依相關法律所為之登記者，經

濟部國際貿易局得註銷其出進口廠商登記。 

出進口廠商申請登記之條件、程序、變更、撤銷、廢止、英文名稱使用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 三 條  為確保國家安全，履行國際合作及協定，加強管理戰略性高科技貨品之輸出入及流

向，以利引進高科技貨品之需要，其輸出入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非經許可，不得輸出。 

二、經核發輸入證明文件者，非經許可，不得變更進口人或轉往第三國家、地區。 

三、應據實申報用途及最終使用人，非經許可，不得擅自變更。 

輸往管制地區之特定戰略性高科技貨品，非經許可，不得經由我國通商口岸過境、

轉口或進儲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自由貿易港區。 

前二項貨品之種類、管制地區，由主管機關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 

違反第二項規定之特定戰略性高科技貨品，主管機關得予扣留，並依本法或相關法

律裁處。除已依法裁處沒入者外，主管機關應予退運。 

前項之扣留，主管機關得委託海關執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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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及第二項許可之申請條件與程序、輸出入、過境、轉口或進儲保稅倉庫、物

流中心、自由貿易港區之管理、輸出入用途與最終使用人之申報、變更與限制、貨品

流向與用途之稽查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三條之一  瀕臨絕種動植物及其產製品，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輸出；未經取得出口國之

許可文件，不得輸入。 

前項瀕臨絕種動物及其產製品，屬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之保育類野生動物及其產

製品者，於申請輸出許可或輸入前，應先依野生動物保育法規定，申請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意。 

第一項瀕臨絕種動植物之物種，由主管機關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 

第一項許可之申請資格、條件與程序、許可之撤銷與廢止、輸出入之管理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 五 條  出進口人輸出入貨品經核發輸出入許可證者，應依許可證內容辦理輸出入。 

貨品輸出入許可證之核發、更改與有效期限、產地標示、商標申報、來源識別或來

源識別碼、貨品附有著作授權文件之核驗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 六 條  因貿易談判之需要或履行協定、協議，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得對貨品之輸出入數量，

採取無償或有償配額或其他因應措施。 

前項輸出入配額措施，國際經貿組織規範、協定、協議、貿易談判承諾事項或法令

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未規定者，應公開標售。 

第一項所稱有償配額，指由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與有關機關協商後公告，以公開標售

或依一定費率收取配額管理費之有償方式處理配額者。 

出進口人輸出入受配額限制之貨品，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偽造、變造配額有關文件或使用該文件。 

二、違規轉口。 

三、規避稽查或未依規定保存相關生產資料或文件。 

四、不當利用配額，致破壞貿易秩序或違反對外協定或協議。 

五、逃避配額管制。 

六、未依海外加工核准事項辦理。 

七、利用配額有申報不實情事。 

八、其他妨害配額管理之不當行為。 

輸出入配額，不得作為質權或強制執行之標的。除特定貨品法令另有規定外，無償

配額不得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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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入配額之分配方式、程序、數量限制、利用期限、資料保存期限、採有償配額

之收費費率與繳費期限、受配出進口人之義務及其有關配額處理事項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依各項貨品之管理需要分別定之。 

第 十 七 條  出進口人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侵害我國或他國依法保護之智慧財產權。 

二、未依規定標示來源識別、產地或標示不實。 

三、未依規定申報來源識別碼、商標或申報不實。 

四、使用不實之輸出入許可證或相關貿易許可、證明文件。 

五、未依誠實及信用方法履行交易契約。 

六、以不正當方法擾亂貿易秩序。 

七、其他有損害我國商譽或產生貿易障礙之行為。 

第 十 八 條  貨品因輸入增加，致國內生產相同或直接競爭產品之產業，遭受嚴重損害或有嚴重

損害之虞者，有關主管機關、該產業或其所屬公會或相關團體，得向主管機關申請產

業受害之調查及進口救濟。 

經濟部為受理受害產業之調查，應組織貿易調查委員會；其組織規程，由經濟部另

定之。 

第一項進口救濟案件之處理辦法，由經濟部會同有關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對貨品進口救濟案件實施進口救濟措施者，期滿後二年內不得再實施進口

救濟措施；其救濟措施期間超過二年者，從其期間。 

符合下列規定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對同一貨品再實施一百八十日以

內之進口救濟措施，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一、原救濟措施在一百八十日以內。 

二、原救濟措施自實施之日起已逾一年。 

三、再實施進口救濟措施之日前五年內，未對同一貨品採行超過二次之進口救濟措

施。 

主管機關依第三項或前項規定對貨品進口救濟案件為產業受害不成立或產業受害成

立而不予救濟之決定後一年內，不得就該案件再受理申請。但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

限。 

第 二 十 條  主管機關為拓展貿易，得補助法人、團體或商號辦理推廣貿易業務；其受補助對象

之資格限制、申請程序、補助標準、考核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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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為拓展臺灣製造重要產品，於參展廠商及產品達一定規模時，應於其他國

家主要貿易展覽場、館，設置臺灣產品館（區），以協助拓展貿易。 

主管機關為拓展臺灣精品形象，得於國內適當館、區，設置臺灣精品館（區），以

協助廠商拓展貿易。 

第二十條之二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得應出口人輸出貨品之需要，簽發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

，並得收取費用。必要時，得委託其他機關、財團法人、工業團體、商業團體或農

會、漁會、省級以上之農業合作社及省級以上之農產品產銷協會辦理之。 

工業團體、商業團體或農會、漁會、省級以上之農業合作社及省級以上之農產品

產銷協會對於出口貨品亦得簽發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但為履行國際條約、

協定及國際組織規範或應外國政府要求之特定原產地證明書，且經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公告者，未經該局核准，不得簽發。 

簽發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未依規定之格式、程序或收費數額簽發。 

二、未經核准簽發前項但書之特定原產地證明書。 

三、未依規定保存文件。 

四、未保守出口人之營業秘密。 

五、其他有損害我國商譽或擾亂貿易秩序之行為。 

原產地證明書及加工證明書之格式、原產地認定基準、加工證明書核發基準、第

一項委託及終止委託之條件、第二項辦理簽發與核准簽發之條件、申請時應檢附之

文件、簽發程序、收費數額、文件保存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

定之。 

第二十七條  輸出入戰略性高科技貨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未經許可，輸往管制地區。 

二、經核發輸入證明文件後，未經許可，於輸入前轉往管制地區。 

三、輸入後，未經許可，擅自變更原申報用途或最終使用人，供作生產、發展核子

、生化、飛彈等軍事武器之用。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其執行業務犯前

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 

第二十七條之二  輸出入戰略性高科技貨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得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停止其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輸出、輸入或輸出入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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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廢止其出進口廠商登記： 

一、未經許可，輸往管制地區以外地區。 

二、經核發輸入證明文件後，未經許可，變更進口人或轉往管制地區以外之第

三國家、地區。 

三、輸入後，未經許可，擅自變更原申報用途或最終使用人，而非供作生產、

發展核子、生化、飛彈等軍事武器之用。 

違反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之特定戰略性高科技貨品，主管機關得予以沒入。 

第二十八條  出進口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得予以警告、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或停止其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輸出、輸入或輸出入貨品： 

一、違反第五條規定，與禁止或管制國家或地區為貿易行為。 

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之暫停貨品輸出入行為或其他必要措施。 

三、違反第十一條第二項限制輸出入貨品之規定。 

四、違反第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輸出或未經取得出口國之許可文件輸

入。 

五、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未依輸出入許可證內容辦理輸出入。 

六、有第十七條各款所定禁止行為之一。 

七、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拒絕提供文件、資料或檢查。 

八、違反第二十五條規定，妨害商業利益。 

有前項第一款至第六款規定情形之一，其情節重大者，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除得依前

項規定處罰外，並得廢止其出進口廠商登記。 

第二十條之二第二項之工業團體、商業團體或農會、漁會、省級以上之農業合作社

及省級以上之農產品產銷協會違反同條第三項規定者，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得予以警告

或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其情節重大者，並得停止其一個月以上一

年以下簽發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 

第二十九條  出進口人有第十六條第四項第一款至第五款規定情形之一者，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得

視情節輕重，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收回配額或停止該項貨品三個

月以上六個月以下輸出、輸入或輸出入，並得取銷實績、停止三個月以上六個月以下

申請配額資格或廢止其出進口廠商登記。 

出進口人有第十六條第四項第六款至第八款規定情形之一者，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得

予以警告、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收回配額或停止該項貨品一個月

以上三個月以下輸出、輸入或輸出入，並得取銷實績或停止一個月以上三個月以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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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配額資格。 

為防止涉嫌違規出進口人規避處分，在稽查期間，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得對其所持配

額予以全部或部分暫停讓出或凍結使用。 

第 三 十 條  出進口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得停止其輸出入貨品。但停止原因

消失時，應即回復之： 

一、輸出入貨品侵害我國或他國之智慧財產權，有具體事證。 

二、未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繳納推廣貿易服務費。 

三、自行停業或他遷不明。 

因前項第一款情形而停止輸出入貨品之期間，不得超過一年。 

第三十三條  （刪除） 

第三十六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七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但第二十一條有關推廣貿易服務費收取，自八十二年七月一日

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五月七日修正公布之第六條、第十八條及第二

十條之一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公布日施行。 


